
书书书

犐犆犛１３．１８０
犃２５
　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
犌犅／犜１３３７９—２００８
代替ＧＢ／Ｔ１３３７９—１９９２

视觉工效学原则　室内工作场所照明

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狅犳狏犻狊狌犪犾犲狉犵狅狀狅犿犻犮狊—犜犺犲犾犻犵犺狋犻狀犵狅犳犻狀犱狅狅狉狑狅狉犽狆犾犪犮犲狊

２００８０７１６发布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实施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
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



书书书

目　　次

前言 Ⅲ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１　范围 １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３　术语和定义 １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４　照明设计准则 ４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Ⅰ

犌犅／犜１３３７９—２００８



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非等效采用ＩＳＯ８９９５：２００２／ＣＩＥＳ００８／Ｅ２００１《室内工作场所照明》。本标准采用

ＩＳＯ８９９５：２００２和ＣＩＥＳ００８／Ｅ２００１的章节结构、第１章～第４章主要内容以及第６章的部分内容，其

第５章内容因已在ＧＢ５００３４—２００４中做出相应规定，本标准不再重复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１３３７９—１９９２《视觉工效学原则　室内工作系统照明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１３３７９—１９９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简化了影响视觉功效的主要参数的内容；

———取消了各种不同区域作业和活动的照明的照度范围值；

———增加了照度分级以及作业邻近区域的照度值；

———增加了最小遮光角的规定；

———取消了原标准附录Ａ眩光限制法，采用ＣＩＥ统一眩光值评价不舒适眩光；

———取消了光源的显色性分组；

———增加了视觉显示终端工作场所的照明所用灯具表面平均亮度的限制；

———增加了应急照明的规定；

———将原标准的照明效益改为节约能源，并增加了若干节能措施。

本标准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、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、北京正禾阳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张绍纲、张欣、张建平、罗涛、冉令华、周燕林、张滨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３３７９—１９９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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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觉工效学原则　室内工作场所照明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室内工作场所的照明视觉工效学原则要求，以使工作者能够在整个工作期间安全、有

效、舒适地进行视觉作业。

本标准适用于居住建筑、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等室内工作场所。

本标准不适用于低照度作业场所，如放投影、看幻灯、处理感光材料以及用辅助设备放大物件等

场所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５６９７　人类工效学照明术语

ＧＢ／Ｔ５６９８　颜色术语

ＧＢ／Ｔ５６９９　采光测量方法

ＧＢ／Ｔ５７００　照明测量方法

ＧＢ／Ｔ５００３３　建筑采光设计标准

ＧＢ５００３４　建筑照明设计标准

ＪＧＪ／Ｔ１１９　建筑照明术语标准

ＩＳＯ９２４１７　使用视觉显示终端（ＶＤＴｓ）办公的人类工效学要求　第７部分：带反射的显示要求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ＧＢ／Ｔ５６９７、ＧＢ／Ｔ５６９８、ＧＢ／Ｔ５６９９、ＧＢ／Ｔ５７００、ＧＢ／Ｔ５００３３、ＧＢ５００３４、ＪＧＪ／Ｔ１１９、ＩＳＯ９２４１７

规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３．１　

光环境　犾狌犿犻狀狅狌狊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

与光产生的生理和心理效果相关的物理环境。

３．２

视觉作业　狏犻狊狌犪犾狋犪狊犽

执行工作作业中的视觉元素。

３．３

作业区域　狋犪狊犽犪狉犲犪

视觉作业所在的工作场所和进行视觉工作的部分区域。

３．４

邻近周围　犻犿犿犲犱犻犪狋犲狊狌狉狉狅狌狀犱犻狀犵

视野内作业区域周围至少０．５ｍ宽的区域。

３．５

工作面　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犾犪狀犲

又称参考平面，定义为通常工作所处平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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